
!" 律师讲述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2023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一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康烨

6 月 8 日是世界海洋日、 全国海洋宣传日。 当天最高人民检

察院举行 “法治护航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新闻发布会， 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依法打击涉海砂

违法犯罪座谈会纪要》 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关于健

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指导意见》， 以及办理海上非

法采砂相关犯罪典型案例。

我们不久之前刚办理了一起此类案件， 由于帮助非法开采海

砂的犯罪人运输海砂， 作为一家航运公司负责人的刘某某被以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 并在一审后获刑 2 年。

刘某某找到我们希望提出上诉， 而我们在仔细审查案件情况

后发现， 一审对刘某某行为的定性存在问题。

以此为切入口， 二审才可能获得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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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获刑两年
争取改变定性并作赔偿 改判缓刑

海上运砂

一审获刑2年

当刘某某找到我们时， 他刚刚

收到了一审判决的结果。 刘某某是

一家航运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一起

非法装载海砂案中的涉案人， 他所

在的公司与另一家公司签订了单航

次货物运输合同， 约定安排船只在

指定时间到达指定海域装载海沙，

然后运输到指定地点。

在运输过程中， 刘某某未要求

船员检查对方的相关许可证， 也没

有核查海砂来源， 后经证实， 上述

海砂没有合法的采矿采砂许可证，

开采的人构成非法采矿罪， 而船运

公司以及公司负责人刘某某被认定

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在一

审中， 他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尽管由于身患疾病， 刘某某在

诉讼过程中并没有被监禁， 可是一

旦判决生效， 他就要面临两年的牢

狱之灾， 而失去了总经理， 航运公

司的业务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因此在收到一审判决后， 刘某

某决定向律师寻求帮助并提出上

诉。

仔细辨析

察觉定性问题

我和团队成员张西东律师在律

所会议室听取他对涉案情况的介

绍， 并仔细研究了一审判决。

随后， 我们详细地向他核实了

案情和其中的一些细节。

在了解清楚案情后， 我们告诉

刘某某， 二审改判的难度很大， 需

要做好服实刑的心理准备， 但是刘

某某仍然决定委托我们， 我们也向

他表示， 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依

法争取权益。

本案一审中， 辩方对指控事实

及定性没有表示异议， 而刘某某辩

称自己对船长改变航道不知情， 也

未获得一审法院的认可。

如果继续从这个角度进行二审

辩护， 显然是一条 “死胡同”。

那么本案的 “出路 ” 在哪里

呢？ 在正式接受委托后， 我们立刻

向二审法院申请了阅卷。 结合判决

书和起诉书， 对案情的每一个细节

都进行了仔细地分析。

我们隐隐感到， 本案在定性方

面似乎有所偏差， 刘某某的行为已

经可以构成非法采矿罪的从犯， 而

不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虽然这两个罪名的法定量刑幅

度完全相同， 改变定性似乎并无实

质意义。

但是， 非法采矿罪是环境资源

犯罪，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则是

对司法秩序安定性的扰乱。

如果将刘某某的行为性质从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变更为非法采

矿罪， 那么由于两个罪名对法益的

侵害不同———非法采矿罪所侵害的

是生态环境资源。

如果对生态环境作出相应弥

补， 是否能作为一个新的量刑情节

对其从轻处罚呢？ 基于这个大胆假

设， 我们开始了小心求证的过程。

判断一个案件属于上游犯罪还

是下游犯罪， 特别是在掩饰、 隐瞒

犯罪所得罪中， 最主要的判断标准

是上游犯罪是否既遂。

回溯到这个案件的细节， 我们

发现船舶运输与陆地运输是不一样

的 。 到海里装砂 ， 不可能装了就

走， 而是必须把船停在抛锚点， 通

过盗采的吸砂船接驳大船。

当刘某某公司的船只停舶到预

定海域后， 是眼睁睁看着盗采的小

船一船船地吸砂并接驳到自己的船

上的， 这也就构成了刑法上共同实

行犯未实行终了时的承继共犯， 即

“事中参与”。

我们结合刘某某案件中的证据

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分析， 制

作了 《关于刘某某掩饰、 隐瞒犯罪

所得案构成非法采矿罪从犯的分

析》， 从刘某某的主观角度， 结合

客观证据， 证明其在运输过程中明

确知道涉案海砂系非法采矿得来，

依旧起到了帮助运输的作用， 主观

上存在放任的故意， 在证据层面也

满足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要件。

我们还检索了近几年来类似的

判例， 以证明在司法实践中， 此类

运输行为在实践中应构成非法采矿

罪而非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并

且应认定为从犯。

在检索到的判例中， 有 9 篇有

效判例， 其中 6 篇判例中被告人被

判缓刑， 说明实践中单纯的运输方

可适用缓刑。

如此一来， 虽然从下游犯罪辩

护为上游犯罪的共犯， 但由于案件

性质的变化， 可以通过缴纳生态修

复费用来争取从轻处理。

作出赔偿

争取酌定轻判

确认本案定性方面有更改空间

后， 我们决定与刘某某沟通， 劝说

其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来修复被其损

害的生态环境，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修复被侵害的法益。

非法采矿罪所保护的法益之一

就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非法采

挖海砂的行为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破坏， 使得海床生物多样性有所

损失 ， 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

损、 自然资源流失。

因此在非法采矿类案件中， 也

常见检察院提起附带破坏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为的就

是使被告人支付相关生态修复费

用， 以挽回自然资源损失， 修复生

态环境。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 破坏

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 10 条明确规定： “实

施非法采矿犯罪， 不属于 ‘情节特

别严重’， 或者实施破坏性采矿犯

罪 ， 行为人系初犯 ， 全部退赃退

赔， 积极修复环境， 并确有悔改表

现的， 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

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由此可见， 在非法采矿罪中对

于积极修复环境的初犯， 全部退赃

退赔的 ， 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行

为， 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

此外， 我们还结合当前刑事政

策， 结合刘某某企业家的身份和自

身患病的身体原因， 希望司法机关

对其适用缓刑。

刘某某所在的航运公司是他父

亲创办的， 一部分经营业务由刘某

某本人负责， 可以说他是这家航运

公司的 “掌舵人”。

我们深度了解了这家公司的经

营情况， 从员工工资情况到纳税情

况到业务领域， 向企业收集了员工

工资、 纳税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状

况等， 向法院提交了材料， 向二审

法院提出建议考虑对刘某某适用缓

刑。

采纳意见

最终判二缓三

经过二审， 我们的辩护意见大

多数都获得了法院的采纳， 法院改

判刘某某构成非法采矿罪， 并最终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在近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警局

依法打击涉海砂违法犯罪座谈会纪

要》 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国海

警局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

配合机制的指导意见》 中， 我们发

现在刘某某案件中我们提出的一些

辩护意见， 和上述纪要和指导意见

中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

比如针对定性问题， 座谈会纪

要明确：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

过驳和运输海砂的船主或者船长，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的

规定， 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1） 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分

子事前通谋， 指使或者驾驶运砂船

前往指定海域直接从采砂船过驳和

运输海砂的；

（2） 未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

分子事前通谋， 但受其雇佣， 指使

或者驾驶运砂船前往指定海域， 在

非法采砂行为仍在进行时， 明知系

非法采挖的海砂， 仍直接从采砂船

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3） 未与非法采挖海砂犯罪

分子事前通谋， 也未受其雇佣， 在非

法采砂行为仍在进行时， 明知系非法

采挖的海砂， 临时与非法采挖海砂犯

罪分子约定时间、 地点， 直接从采砂

船过驳和运输海砂的。

在办理二审案件时， 很多时候不

能一味延续一审辩护观点进行， 要学

会 “另辟蹊径”， 制定全新方案。 在

选择二审方案时， 可以对案件的法益

进行深度思考， 考虑在定性方面是否

存在更 “轻” 一些的选择。

对于刑事辩护 ， 我们一直信奉

“黑箱原理”， 即不停往 “黑箱” 塞入

变量， 当输入的变量越多， 最终结论

就越可能受到影响而改变。

在办理刘某某这个案件时， 我们

提出了多个量刑情节， 包括从犯、 采

矿价值、 赔偿生态损失费、 庭前预缴

罚金、 维护营商环境等等， 诸多变量

相加最终成就了二审改判缓刑的结

果。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 我们

还多次和检察官、 法官进行沟通， 特

别是和二审法官更是沟通了不下十

次。

在沟通过程中， 由于涉及生态修

复费， 对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一个比较

新的领域， 因此我们多次提交相关材

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性文件， 积

极和检察官、 法官进行沟通， 确认二

审进行替代性环境修复具有可行性。

可以说二审的改判， 也离不开此前和

检察官、 法官的充分沟通。

成功的案件离不开律师团队日复

一日的攻坚克难 ， 二审改判固然困

难， 但只要抓住案件关键点， 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 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相统一， 就能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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